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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农村沼气设施安全
处置工作的通知
淮农〔2021〕38 号

各县区农业农村局、经开区村居委、高新区城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农业农村部、省委、省政

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有效防范

安全风险，根据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农村沼气设施安全

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农能函〔2021〕211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

我市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处置范围

我市农村户用沼气池、各类农村沼气工程等农村沼气设施。

二、处置原则

（一）实行属地管理。坚持谁立项谁负责，农村沼气设施安

全处置实行属地管理，各地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负有监管责任。要

结合本地实际，健全完善农村沼气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提高环境

安全风险防控和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明确业主主体责任。坚持谁拥有谁负责，农村沼气设



淮南市农业农村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发布

- 2 -

施业主是安全处置的责任主体，各地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组织农

村沼气设施业主做好安全处置工作，坚持业主自愿、确保安全、

不留隐患。

（三）科学分类处置。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，对正常使

用的农村沼气设施，要建档立卡、规范管理；对闲置废弃的农村

沼气设施，分类施策。可盘活再利用的积极盘活；符合报废条件

的，按程序进行报废处置，彻底解决安全隐患。

三、处置方式

（一）合理盘活现有沼气资产。充分挖掘闲置农村沼气设施

在农村改厕、生活污水处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潜

力，积极探索转变功能、盘活资产的有效模式。对于改造为化粪

池、生活污水处理设施、储肥池等的农村沼气设施，不再纳入管

理统计范畴。

（二）安全处置报废沼气设施。以人身和环境安全风险防控

为目标，对应报废的农村沼气设施，按照沼气设施相关标准、办

法，应报废的户用沼气池由农户在技术人员或沼气工的指导下妥

善处置；应报废的沼气工程由业主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委托专业

机构进行专业拆除、填埋或改造等安全处置工作。过程中特别要

注重加强防火、防爆、防毒、防窒息等安全防护。

四、报废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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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正常报废。达到正常使用年限，整体功能严重退化已

无法使用的农村沼气设施。

（二）灾毁报废。因地震、洪水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影响或

基础塌陷等地质条件变化，导致池体严重受损、无法正常使用的

农村沼气设施。

（三）政策性报废。因畜禽养殖禁（限）养区划定、村庄集

并、生态移民、扶贫搬迁等政策影响，致使不再具备运行条件的

农村沼气设施；受交通、水利等各类工程建设影响需要拆除的农

村沼气设施。

（四）功能性报废。由于沼气业主自行改造为水窖、污水池

等因素，造成功能转变的农村沼气设施。

（五）其他报废。受业主用能条件变化、外出打工长期闲置

等其他因素影响，须报废的农村沼气设施。

五、处置程序

（一）摸底调查。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组织人员每年要

对本地区所有农村沼气设施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和评估，全面

梳理辖区内农村沼气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情况。对于已经拆除或

改造的沼气设施，可以直接列为报废。对于目前闲置废弃需要安

全处置的沼气设施，应由业主或村组向乡镇申请，乡镇汇总后报

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备案。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根据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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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设施业主、乡镇申请以及其他工作需要，确定需要安全处置的

农村沼气设施数量，进行登记造册。对于报废沼气设施要严格按

照规定的报废条件进行核定和统计，严禁随意报废和虚列报废。

（二）实施处置。对确定需要报废或盘活利用的农村沼气设

施，由业主或农户签字确认后，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组织技

术人员指导业主或农户进行安全处置。实施安全处置的农村沼气

设施，在完成拆除或改造、确保不留安全隐患之后，应从本年度

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中予以核减。

（三）组织核查。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组织对所有进

行安全处置的农村沼气设施进行核查。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对全市

沼气工程进行核查，对户用沼气池进行抽查。

（四）建立台账。各级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对本地区已经安全

处置的农村沼气设施，及时建立处置台账，要写明处置类型、原

因、数量和时间等。其中，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保存好本地

区所有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工作台账备查，市农业农村局保存好所

有沼气工程台账备查；大型和特大型沼气工程台账报省农村能源

总站。

每年 12 月 10 日之前，各县、区要将本地区年度农村沼气设

施安全处置情况及统计表（附件 1、2）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六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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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加强领

导，积极协调财政部门，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，落实安全措施，

严防事故发生，妥善处置好各类农村沼气设施。

（二）制定处置工作方案。各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根

据本办法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工作措施，研究制定本地区

安全处置工作方案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处置。县、区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根据相关

标准、办法，及时告知业主或农户安全处置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，

做好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，确保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工作规

范、安全开展，并对处置的沼气设施做好资料存档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各地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应加强农村沼

气安全知识普及，做好业主和农户安全知识培训，落实安全防范

措施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，妥善处理好各类农村沼气设施。

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关于规范我省户用沼气报废管理的

通知》（皖农能站〔2013〕2 号）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予以废止。

联系人：许卫；电话：5361237；邮箱：hnncjkjk@163.com；

地址：淮南市政务中心 A 座 237 室。

附件：1. 年 县（区）农村户用沼气报废统计表

2. 年 县（区）农村沼气工程报废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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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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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年 县（区）农村户用沼气报废统计表

县（区） 报废数量
其中

正常报废 灾毁报废 政策性报废 功能性报废 其他报废

县 1

县 2

县 3

……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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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年 县（区）农村沼气工程报废统计表

序号 业主单位 建成年份 发酵池容积 工程地址 报废原因


